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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代城市火灾频发，对城市安全与市民生命财产构成严重威胁。尤其是南宋时期，

随着人口大规模南迁，临安等中心城市人口密度不断加大，同时受南方地区草木结构建筑的影响，

与北宋时相比，城市火灾发生频率更高、持续时间更长、造成的损失更大，火灾俨然成为南宋城

市安全的最大威胁。为有效防范火灾，宋廷采取了诸多应对措施，如加强城市火烛管理、在城区

推动“以瓦易茅”房屋改造工程、组建救火力量、创设救火设施等。面对火灾后流民四起、城市

失序的状况，官方启动应灾善后管理机制。一面通过发放赈灾物资、减免房租等，保障灾民的基

本生活所需；一面减免地基税、竹木税等，帮助灾民尽快重建家园，恢复正常生活秩序。宋廷防

范与应对火灾的灾情管理措施，有效地维护了城市安全，是宋代城市持续繁荣发展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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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城市火灾频发，严重威胁城市安全与民众生命财产。有关火灾造成的危害，宋人多有记载，如哲

宗元祐三年（1088），汴京宗室集中居住区突发火灾，延烧至广。时人王岩叟称，京城民众受火灾影响，“颠

沛仓皇，不知所舍。寓于佛寺，暴露庭庑”
［1］(卷三二，王岩叟《上哲宗乞早安存遭火灾宗室》，P317

)，情形十分惨烈。南宋都城临安

由于人口密集、房屋多用易燃建材等原因，火灾发生的频次和危害更甚于北宋时的开封。从南宋初期到中

后期，临安城一直是火灾的高发区，据《宋史》记载：仅高宗一朝，行都临安就发生了 20 余次大火。
［2］(卷

六三《五行志二上》，P1380-1381)
尤其是宁宗以后，临安府不仅频发火灾，而且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危害性极强。如宁宗

嘉泰元年（1201），临安大火，延烧“四日乃灭”，受灾民众 5300 余口，朝廷为赈济此次灾伤，耗费了大量

钱米，宁宗皇帝为此专门下诏自责。
［3］(食货五八之二三，P7370)

嘉定元年（1208）三月，行都再发大火，火势持续了一

月有余，“延烧五万八千九十七家”［
2］(卷六三《五行志二上》，P1382)

，临安城内的重要官署及民房在大火中焚烧殆尽。

可见大规模火灾对城市的影响几乎是毁灭性的。为了防范火灾于未然及应对已然，宋廷采取了各种措施，

其中一些做法，至今仍具有较强的资鉴意义。本文从城市火灾防范、救援及灾情善后等方面对宋代城市火

灾应对管理做全面深入的论析，具体考察宋代城市应急管理实践，为现代城市灾害应对管理提供经验与借

鉴。

一、宋代城市防火应对措施

（一）申严城市火烛管理

为预防城市火灾，宋代官方严格管理火烛，尤其是京城等人口密集的大都市，更是严加约束。两宋朝

廷十分重视皇宫与在京官署区的防火，多次降诏要求加强烛火等火源管理。如宋真宗大中祥符末，诏令京

城各机构加强火烛管控，规定“皇城司及在京诸司库务、仓草场无留火烛。如致延燔，所犯人洎官吏悉坐

斩刑”
［3］(职官二七之四二，P3732)

。不仅禁留火烛，而且对相关责任人处以极刑。徽宗政和五年（1115），直秘阁蔡攸

针对秘书省从皇城内迁出后未有火禁的情况，奏请朝廷申严秘书省火禁令。他在奏章中说：缘秘书省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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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城内，其火禁并依皇城司法。今既迁出，未有法禁。今欲乞在省官冬月温砚火，每一直舍及聚厅处各共

设一炉，翰林司一炉。其厨内造食火，食毕先次洒熄。直宿官许存留灯火，并置历，轮差当日直宿人吏，

与打火亲事官监视取火及照管洒熄。若不应存留而辄存留者，徒二年，因而遗漏者，流三千里。虽应存留

而堤防不严致遗漏者亦同。打火掌管人与同罪。当宿官吏、专副、巡防人减二等。
［3］(职官一八之一八，P3480)

可知，皇

城之内有一套严密的火禁制度，由皇城司具体负责实施，皇城之外的官方机构则没有相关法令，反映了京

城官署区防火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基于此，蔡攸提出加强秘书省火禁管理，不仅对各部门的火源数量严加

管控，而且对值夜留灯行为做了十分详细的规定，设有专门的打火人、巡防人等火烛管理人员。一旦违反

灯火存留规定，相关责任人要受到严厉处罚，可谓法禁严密，防患于未然，从中可以了解北宋后期京城官

署防火制度执行的具体情况。

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十二月，朝廷连续两次下诏，严申行宫皇城及行在榷货务等官方重地的火

禁法令。十二月十二日，诏令：“行宫皇城周回各径直空留三丈、皇城门外各空留五丈外，许见存人居住，

并须防谨火禁。如有违漏之家，依开封府皇城法断罪。”
［3］(职官三四之三五，P3867)

三十日，又下令：“行在榷货务火禁

并行在省仓、草料场火禁，并依皇城法。”
［3］(刑法二之一一〇，P8342)

两道相继颁下的火禁诏令一方面反映了南宋初最

高统治者对防火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北宋京城防火制度在南宋时期被继续沿用的史实。

除了申严京城火禁外，从宋人的零星记载中也可以窥见其他城市火禁的大致情况。如黄庭坚在致赵都

监的信中提到：“比来亦严火禁，处处潴水，以应星变，示修人事敬畏之意。”
［4］(《别集》卷一四《与赵都监帖》,P1757)

从文

意可以推知，赵都监所在的城市为了预防有可能发生的火灾，加强火禁管理，储蓄水源以备灾变。另据张

孝祥撰写的《宣州修城记》载：南宋前期，宣州修复城垣，知州任某“增斥堠，申火禁”
［5］(卷一三《宣州修城记》，P128)

，

严格城防和火禁管理。宋代城市火灾频发，为防患于未然，从朝廷到地方，都十分重视对火源的管理及对

火灾的防范。

（二）改茅屋为瓦舍

将建筑材料由易燃的茅草改为陶瓦，是宋代城市火灾预防的重要手段。如宋英宗时，名臣吕公著知蔡

州，当地驻军的军营以草舍为主，不够坚固，不仅需要不断修葺，“且多火灾，人以为病”。公著到任后，

“尽变为瓦舍”。
［6］(卷八之一《丞相申国吕正献公》，P612)

改造后既避免频繁兴工，又能有效预防火灾，可谓一举两得。另如

位于两山之间的剑州，民众多“架竹为茅屋”，故而“多火灾”。哲宗元祐中，郭子皋任知州，“教民易以瓦，

官为陶瓦贷贫民”。时人范祖禹称，自郭子皋号召民众易茅为瓦后，剑州“自是无火患”。
［7］(卷四二《朝奉郎郭君墓志铭》，

P415)
这种说法虽不免夸饰之嫌，但也反映了时人对陶瓦防火功效的高度认同。

南宋时期，随着国家政治经济中心的南移及大量城市人口的南迁，以草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南方城市

防火压力大增，时人普遍认识到瓦在城市防火中的重要性，在城市建设或城区改造中纷纷提出改茅屋为瓦

舍的建议。如高宗绍兴二年十二月，尚书省上奏称：“临安府近来累经遗火，至焚烧官司舍屋，间有存在，

皆是瓦屋。”可见与南方常见的竹木建筑相比，瓦房的防火性能更佳，因此尚书省申请“官司舍屋旧用茅草

搭盖者，限十日改造瓦屋”，即要求临安府所有用茅草搭建的官方建筑均改造为瓦房。虽然瓦房的建筑成本

更高，却更安全，因此高宗当即允准，并下令“出榜晓谕”，限时改造。
［3］(刑法二之一一〇，P8342)

南宋初期战事频繁，

江淮一带城市常有军队临时驻扎，为图方便，其营房仓舍多用茆竹等易燃材料盖搭，这种做法虽然省时省

工，却存在很大的火灾隐患，如名臣李纲所说：“一有遗漏，不可救止，火力所及，官司屋宇亦遭焚爇，至

及万家，或靡有孑遗者。”李纲所言并非危言耸听，当时发生于镇江府、太平州的大火都是由军营火灾引发。

因此他建议建康府等地的驻军营舍改用砖瓦，提出就近“置官窑以烧变砖瓦，下旁近州县，以摘那工匠”，

兴工修建营房设施。同时要求禁止民间“以茆竹盖屋，已盖造者渐行修换”，并将这种建筑模式推广到所有

“有军马屯聚”的州郡。
［8］(卷九三《乞用瓦木盖置营房札子》，P910)

李纲作为两宋之际著名的主战派，长期在江淮地区驻守，



对当地的驻军情况与风土人情十分谙熟，因此他的提议很有针对性，不失为应对驻军城市火灾频发的良策。

在以茅屋为主要建筑的江南地区，以瓦易茅不仅是临安、建康等大都市防火的重要手段，而且也在其

他城市广泛推行。如孝宗时张祖顺知梅州，“梅在万山间，官舍民居率以茅竹为屋。公虑火灾，更以木瓦”。

由于便于防火，“民亦乐从”。
［9］(卷一一一《知梅州张君墓志铭》，P1916)

顾孺履知英德府，“教民陶瓦易茅，以辟火灾”，郡人

感念其恩德而“祠之”。
［10］(卷一五六《顾监丞墓志铭》，P6122)

另如名臣袁甫知徽州期间，为杜绝火灾，曾多方劝民改造茅舍：

“臣窃证本州从来多有火灾……惟是依山为郡，号为产木之乡，未闻邃宇高堂，尽是竹篱茅舍，融风一扇，

煨烬无余。虽屡挻灾，莫知改辙。臣曲加晓譬，幸其乐从。然虑贫弱之徒，不堪营造之费，官给钱本，鸠

集陶工，开其借贷之门，宽其责偿之限。”
［11］(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P29)

为了在火灾频发的徽州推动以瓦易茅工程，

袁甫不仅亲自倡议劝导，而且还贷官钱给贫民，助其改造房屋。据其称，这次茅屋改造工程十分成功，不

仅“栋甍相接，气象一新”，而且能“弥患于未形”。可知，南宋地方长吏多对茅屋改造持积极支持的态度。

众所周知，受生活习惯和经济条件的影响，在江南地区推行茅屋改造工程有很多阻力。民众习惯于简

易且廉价的茅居方式，茅屋改造不仅影响当地的生活习俗，而且会增加民众的经济负担。但即便如此，地

方官员仍积极推动，这其实与茅屋、瓦舍对防火救火的影响直接相关。用陶瓦所造房屋的耐火程度远胜茅

屋，因此地方官大力推动茅屋改瓦舍工程，一则能有效预防火灾，二则在火灾发生后能最大可能地减少损

失，这一点不仅在袁甫的奏疏中有所体现，郑汝谐的《易瓦记》中也有更为详尽的记载。

《易瓦记》记录的是宁宗庆元间，青田县为预防火灾而进行的以瓦易茅工程。据其记载：青田县坐落

于群山中，居民“多滨溪结屋，覆以茅茨”，故多火灾，尤其自孝宗乾道以来，“三十年间，无一岁不火，

或一岁而再火，民力日瘁，民俗日陋……火之始炽，未尽一室，而茅烬飞扬，抟空而下，四面之火环合而

起，操器提水欲事沃灭者，眙愕无所措。漏下数刻，燎余之室无几矣。居者懔懔，苟幸朝夕之安，殆不知

有生之乐也”。茅屋引发火灾的频次及危害性由此可见一斑。正因如此，自乾道中范成大知处州以来，历任

知州及青田知县积极推动茅屋改造工程，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搁浅。宁宗庆元初，在知州赵善坚的支持下，

青田县城的茅舍全面进行易瓦改造，凡“榱桷楹杙之朽腐挠弱者，次第新之”，并规定“自今以往，有所改

创者，以瓦不以茅，违者禁之”。同时加强火保组织建设，“谨修火政，以备叵测”。
［12］(卷一四)

青田县茅屋改造工程进行得很彻底，堪称南宋城市防火的典范。

从加强火烛管理到茅屋改造等，都在城市防火救火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瓦屋建造，在以茅屋

为主要建筑的江南城市防火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也受到各级官府的重视，是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城市防火

的重要举措。

二、宋代城市救火应对措施

（一）组建救火力量

为有效预防城市火灾及在火灾发生后能及时进行救援，各级政府借助当地治安武装或伍保组织，组建

消防救援力量，大致包括负责城市基层治安的巡检系统及政府主导下的民众火保组织。

维护城市基层治安的各级巡检是城市救火的主要力量。有关城区巡检防火救火的具体职责，在真宗祥

符年间颁下的京城地区火灾防范救援诏令中有具体规定。史载大中祥符二年（1009）六月诏曰：“先令开封

府，今后如有遗火，仰探火军人走报巡检，画时赴救。都巡检未到，即本厢巡检先救。如去巡检地分遥远，

左右军巡使或本地分厢界巡检、员僚、指挥使先到，即指挥兵士、水行人等，与本主同共救泼。”
［3］(兵三之一

，



P8657)
这里提到的探火军人、水行人等，是官方专门设置的消防力量，与各级巡检共同承担城市防火救灾重任。

火灾发生后，由各级巡检按辖区分别组织消防人员救火，且责任到人。从中可以看出，城区的防火救灾力

量由专业的消防人员和负责基层治安的各级巡检共同构成。仁宗朝在部署南郊祭祀前夕京城防火时，也提

到了巡检人员在火灾防范中的职责，如天圣八年（1030）十一月的诏令称：“近日频有遗火，虽累降条约，

尚虑不切防慎。今南郊俯逼，宜令开封府指挥诸宫观、寺院及里外诸厢巡检、人员等常切提举。”
［3］(兵三之五，

P8659)
可见除了探火军、水行人等消防力量外，巡检系统也是城市防火救灾的核心力量。

除巡检系统外，为弥补官方消防力量的不足，同时也出于增强民众防火责任意识和强化用火安全管控，

在官方主导下，城区实行伍保连坐的火保制度。与巡检系统重在救火相比，民众组成的火保防、救兼顾，

平时结保防范，起火时联合扑救。如北宋中期人石牧之知永嘉县，该县向来不重视火政，“飓风至则焮焰绵

亘”，居民饱受火灾之苦。牧之到任后，“举行火保之令，预为约束使知，有犯联坐”。居民被编为伍保，宣

讲火禁政策，使之相互监督，犯禁者同保连坐，使人不敢轻犯，“自是其弊遂革”。
［13］(卷五五《朝议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铭》，P833)

仁宗时，宋道知边城原州，“籍居人之附近者十家为保，平时则主火备，有寇则使登城以守”
［14］(卷一三《朝请大夫宋

君墓志铭》，P467)
。即将城区居民按就近原则每十户编为一保，赋予其防火救火与守城的双层功能。将火备和守城

融为一体，虽然增加了民众的劳役负担，却有效降低了朝廷戍边防火的成本，是边境地区城市防火的特色

做法。南宋朝廷沿袭了北宋时期的做法，将基层治安与防火救火相结合，组织民众结保编伍，救火捕盗。

如孝宗淳熙初，下令天下诸路使居民“结定保伍，置办救火、捕盗器仗”
［3］(兵二之四六，P8648)

，由州县官员统一点

检管理，以此强化对基层社会火政与治安的管控，这道诏令也使得之前在部分州县施行的火保组织在全国

范围内普遍推行。

南宋名臣袁甫历任地方要职，所到之处，重视民生，造福一方，尤其重视火政，在知徽州和衢州期间，

都曾积极推行火保，严防火灾。他在《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中详述了组建保甲、谨修火政的做法：臣自

到官以来，首以是（火政）为急务，严保甲图籍，则择防虞官正副八人，皆乡之所推重者总之。修四隅火

备，则官多置器用，且令各自为备，而日命兵隅官察之。置潜火军卒，则籍定姓名，每旬番上，且给官钱

犒之。
［11］(卷二《知徽州奏便民五事状》，P29)

他也在衢州城乡地区“讲行火政”，施行“联比有法”的火保制度。
［11］(卷三《知衢州事

奏便民五事状》，P32)
据袁甫所述，他在辖区内施行严密的保甲救火制度，由官府出资置办救火器具，民众编为伍保，

官民协同合作，共同预防应对可能发生的火灾。火保组织以火灾防范为主，防患于未然是主要目的，因此

在防火救灾中所发挥的作用比以救火为主的巡检更大，因而成为两宋时期普遍推行的防火救援模式。

（二）创建救灾设施

两宋政府为了应对火灾，除了组建救火力量外，还设置专门的防火救灾设施，其中最常见的做法是创

建城寨壁垒、疏导水源等。北宋名臣刘随知永康军期间，面对无城垒、多火灾的现状，自衙署“四围达于

衢两畔暨仓廪营舍，悉使树杨，如栉比焉。树长枝叶相蔽，一以御火，一以为寨”
［15］(卷九《记永康军老人说》，P107)

，军

城凭此防火御盗，百姓得以安居。刘随的做法正是通过密植树木的方式构建防火救火屏障。另据欧阳修记

载，荆湖北路的峡州地处偏僻，民居“皆用茅竹”覆顶，“故岁常火灾，而俗信鬼神，其相传曰作瓦屋者不

利”。仁宗景祐间，尚书驾部员外郎朱治知该州，“始树木，增城栅，甓南北之街”以御火灾
［16］(卷三九《夷陵县至喜

堂记》，P563)
。与峡州风俗接近的万州城区亦“多草茨，井闾之间”“火灾屡作”。嘉祐末，新任知州调拨官钱修

建广厦，“屋通衢而九之，亡虑二十有二楹”，专为救火而设，同时又“筑水防，表火道，其害始息，居民

便之”。
［17］(卷三六，刘公仪《万州西亭记》，P1043-1044)

上述广植杨树、修筑城栅和高厦街屋，都是当地官府在城区创建的防火

救火设施，在人口密集的街衢坊市防火救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疏通水源、添置引水设施也是宋代城市防火救灾的重要措施。火灾发生后，最有效的救火手段就是用

水浇灭，因此确保储水量足及水源畅通是城市火灾防范应对的关键所在。为了有效应对火灾，宋代城市中



用来储存重要物资的官仓等建筑周围都会修造水池以备储水。如：仁宗天圣八年，梁县修建常平仓，在仓

房敖屋四周“凿其池以蓄水，备火灾也”
［18］(《合肥新志·仓廪》，李丛《天圣梁县新建常平仓记》，P972)

。哲宗元符元年（1098），泸州

兴修官仓，知州王献可亲自督建，在仓场“外筑池御，以修火禁”
［18］(《江阳谱别集·诗文》，家安国《绍圣创都仓记》，P3187)

。修建

救火用的储水池，是宋代官仓建筑的标配。

不仅官仓配有救火水池，在一些火灾频发的城市，地方官也会要求当地居民储水备火。如仁宗嘉祐间，

右谏议大夫周湛知襄州，“襄人不善陶瓦，率为竹屋，岁久，侵据官道，檐庑相逼，故火数为害”。周湛不

仅强制拆除占道茅屋，而且下令课户贮水，以严火禁。自此州“无火患”，人民安居。
［19］（卷一九〇，嘉祐四年十二月壬戌，

P4600-4601)
另如南宋前期名臣彭龟年在与当地官员讨论火备政策的书信中，对蓄水救火提出十分详细的建议。

他说：窃闻使州时有火警，大治水备，先生处之固必有法。然顷时见先生令家蓄水备，虽甚整，然罂釜之

器，所积几何?其器之口，止可容一小桶，取一小桶之余，必以他器取之，桶不能及也。如此则缓急虽千罂

何益!况仓卒取水，人岂复顾蓄水之器?一家被火，千家毁罂……此所扰大而所益细。以某观之，不必行也。

如先生所治清水池、判官厅池、古义井，乃大有益。今仓前尚有灵泉池，州前尚有南园池，可治之。南门

泡沙河，亦当差官相其取水之路顺否，其余无水处多置大桶，罂恐不如桶。如此乃善。
［20］(卷一一《论火备书》，P138)

据

上段文字可知该州因为经常发生火灾，州官下令居民家中储水救火，不过由于用来储水的器皿是腹大口小

的罂釜，不仅蓄水量小，而且不方便取水。彭龟年认为，与其通过这种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方式防火救

灾，不如充分利用分布于城中各处的蓄水池及河流、水井等。从彭龟年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城市中用水

救火大致分为两种情形：一是普通百姓家中常备桶缶等蓄水器皿，二是在重要建筑周围修建蓄水池。但无

论是哪一种，都存在缺陷，民众家中储水量不大，很难达到救火的效果，官方创修的蓄水池固然好，但因

为数量有限，紧急时难以顾及普通百姓家。因此，虽然储水是救火的重要手段，但毕竟日常储水量有限，

一旦遇到大火，如果没有畅通的水源，则不免会出现远水难救近火的尴尬局面，因此宋人更重视对水源的

疏导。

在宋代城市救火水源疏导工程建设中，成都府和袁州颇具代表性。其中成都府通过修复城区内已经堰

塞废弃的河流故道，引江水作为救火之备。据北宋人吴师孟的《导水记》载：成都自古就有江水穿城而过，

入宋以后，“故道迷漫”，水流遂绝，每遇“气象枯燥”，则有“郁攸之灾，以无水，故艰于扑灭。向虽以瓮

贮水为备，然器小而善坏，非应猝救焚之具，故水不足用”，火势因此不可控。至北宋中期，知府王某派人

访寻故道，在僧人惟简禅师协助下，访得城西门引水石渠故基，于是“循渠而上”，接引“上游溉余之弃水”，

承以水樽导之入城，“派别为四大沟脉，散于居民夹街之渠”。
［21］(卷二五，P510-511)

既作为民众生活用水之源，又一

举解决了救火水源问题。江西路的袁州自唐代以来火灾频发，从唐至宋，多位袁州地方长官开掘沟渠，引

水入城，作为救火之用。据真宗时袁州通判袁延庆记载：唐开元中，刺史李将顺目睹“民常苦火灾”的情

况，下令开修沟渠，“指源引水，灌城而入，周绕民居”，以为火备，这便是著名的李渠。北宋初，曾经的

李渠早已湮塞不通，太宗后期，知州王懿“以州频火”，欲“治旧渠以为备”，不久被调离，修渠工程因此

搁浅。真宗天禧间，延庆任通判，“至则州亦火，荡然如野处”，于是“访耆老、询故迹，深决而浚引，溢

城西池”，作为救火水源。
［22］(卷一三，袁延庆《疏泉亭记》，P3-4)

自袁延庆修复李渠，袁州火灾骤减，至北宋后期，沟渠因

长期失于修护而湮废，城区再度受到火灾威胁。徽宗宣和间，孙琪知袁州，下车伊始，“民居三火，而求水

艰甚”。孙琪深入了解救火水源不足的原因，得知原本城中“仰山水为西陂溉田，而以其余转缭城中为火备”，

然而由于“渠塞陂坏，田变为陆”，以致水源枯竭。为彻底解决水源问题，孙琪等四处探寻，后访得前任通

判袁延庆所作的《疏泉亭记》，据其记载，兴工修复旧渠，疏导水源，同时下令以后每年派“军吏部役开决，

以防火灾”
［23］(卷一二四，孙琪《疏泉记》，P337)

。可知，开挖沟渠、疏通水源是宋代城市救火应灾的关键。而一旦水渠湮

废，城中水源中断，则火灾难以控制。三、宋代城市火灾善后应对措施火灾发生后，宋朝官府立即启动善

后安民措施，在统计灾情的基础上，采取为受灾民众提供临时居所、发放赈灾物资等应急措施，暂时安顿

灾民；同时通过减免竹木等建材税钱，帮助民众在短期内重建家园，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秩序。



（一）提供临时居所、减免房租等，以解灾民燃眉之急

城市人口密集，火灾发生后，官舍民房多被烧毁，大量市民无家可归，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恐

慌和人员大流动，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进行应对，则会引发城市管理失序和群体动乱等严重后果。因此，

能否在灾后及时为灾民提供过渡性住所，是决定善后应对措施是否成功有效的关键所在。在宋代，每逢城

市大火，面对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官方第一反应就是尽可能地为灾民提供临时性居所，官府房舍、寺院

道观、祠堂庙宇等公共建筑成为灾后临时安顿流民的首选。如高宗绍兴二年，临安府大火，延烧大量房舍，

朝廷诏令允许被火百姓在“法慧寺及三天竺寺等处权安泊，应客店亦许安下，免出房钱”
［3］(食货五九之二三，P7390)

。

另如宁宗嘉泰初临安大火后，官府也利用寺院、庙宇等公共空间，临时安顿灾民。史载嘉泰元年“临安大

火，四日乃灭”。这次大火给临安城的居民造成严重的损失，大量房舍被烧，数以万计的市民无家可归。稍

后临安府上报给朝廷的善后奏章中称：“本府昨因被火，见在寺观、庙宇安泊大小人口，委官抄札到共一千

三百二十一家，计五千三百四十五口。”
［3］(食货五八之二三至二四，P7370)

由于善后措施及时得当，避免了大量城市流民的

出现，很好地维护了城市社会秩序。南宋中期名臣曹彦约在临安大火后，也建议采取紧急措施，为灾民提

供免费居所。他说：大火之后，“都城空虚，生民露处，室庐之计未定，饮食之具未全……万姓无所逃命。

伏计南北二山与临平汤村一带，必皆猥杂奔走，饥饿狼狈，应内外远近官舍僧舍，并合随处安顿，不

许邀阻”
［24］(卷一二《上丞相论都城火灾札子》，P156)

。火灾发生于仓促之间，京城一片狼藉，民众无处藏身，受灾民众急于奔

命，往往慌不择路，如果不能妥善安置，极易引发城市骚乱，后果难以设想。因此曹彦约建议于火灾发生

后第一时间为灾民提供免费居所，妥善安置，避免出现次生灾害。除为灾民提供过渡性的临时住所外，对

于那些房屋被烧，不得不租房度日，或在原来基址上临时搭建房舍的居民，朝廷下令减免房租和地基税钱，

以此减轻灾民的生活成本。如徽宗政和六年九月诏：近日京城遗火，“被烧人户见赁官地屋，与放赁直两季”
［3］(食货五九之一〇，P7383)

。即减免两个季度的官属房屋租金。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十月，越州城内起火，“延烧民舍屋

不少，致贫民无处居止”。为尽快解决民众安居问题，诏令所有官私地基，允许“元赁人搭盖，依旧居住”。

而且免除两个月的房钱和地基钱。
［3］(食货五九之二二至二三，P7389)

绍兴二年八月临安大火后，诏令城内外客店免费收容

因火灾流移的百姓，同时要求长期出租的官私房舍，“房钱不以贯百，并放五日”
［3］(食货五九之二三，P7390)

。绍兴十

三年八月，太平州居民遗火，朝廷除了俵散赈灾粮米外，诏令“系官屋宇并白地赁钱，并放两月”
［3］(食货五九

之三一，P7394)
。房租、地基钱外，有时灾民的身丁税也在减免之列。如孝宗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诏：“台州

城内被火居民，仰本州取会，保明诣实，将今年未纳身丁与免一年，仍将来年身丁更与蠲免一年。”火灾后

一般不会免除身丁税，由于台州旱灾、火灾并发，孝宗皇帝以“小民不易，州郡亦阙乏”
［3］(食货一二之二一，P6241)

，

故而特令免除受灾民众两年的身丁钱。

（二）调拨发放赈灾钱粮，解决灾民温饱问题

筹调并发放赈灾物资，是火灾发生后最主要的应对措施，几乎每次城市大火后，官府都会立即启动赈

灾预案，发放钱米等应灾物资。现存文献关于宋代城市火灾赈济的记载，主要集中在南宋时期，这与南宋

时城市火灾频发的现状直接相关。据《宋史》记载：北宋都城开封发生大火 10 余次，而南宋临安共有 30

余次。除行都临安外，南宋时期的扬州、越州、建康府、绍兴府、镇江府等人口密集的大都市也频频发生

火灾
［2］(卷六三《五行志二上》，P1375-1384)

。火灾是南宋时期威胁城市安全的最大隐患之一，面向临安等中心城市进行的灾

后赈济，是南宋城市应急管理的重要方面。

关于南宋临安火灾后的灾民赈济，文献中有详尽记载，从中可以总结出宋代城市灾后应急与善后的某

些经验，为今天的城市管理提供资鉴。由于是行都所在地，临安的城市安全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高度关注，

一旦发生火灾，朝廷会及时发布赈灾诏令，敦促户部调拨钱米，赈济灾民。如宋高宗绍兴二年八月，城中

发生火灾，面对“孤贫不能自存之人”，高宗令“户部省仓支米二千硕付临安府赈济”。
［3］(食货五九之二三，P7390)

三年



九月，临安城内的“朝天门外居民遗火，延烧颇广”。高宗了解灾情后，以“细民焚其室庐，生聚何从得食”

为忧，命“户部支降米五百硕，令临安府差官，就行赈济孤贫不能自存者”。
［3］(食货五九之二四，P7390)

赈济的对象不

仅包括孤寒贫困之人，还包括受灾的官户和其他民众，如在绍兴六年临安大火后，朝廷除了令“户部取拨

米二千硕”赈济受灾贫民外，对于受火灾影响的“扈从官吏、诸色人被烧之家”，也责令留守司“量度支给

钱米存恤”。
［3］(食货五九之二八，P7393)

可见临安府灾后赈济的范围很广，尽量使受灾的官私人户都能得到赈济安抚。

高宗之后的南宋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都城火灾防范应对与灾民赈济，宁宗、理宗等都曾多次降诏赈

济临安城内被火民众。如宁宗嘉泰元年三月，临安发生大火，宁宗皇帝高度关注，不仅下诏自责，而且诏

令“有司赈恤被灾居民”，从内藏库调拨“钱十六万缗、米六万五千余石，赈被灾死亡之家”。
［3］(食货五八之二三，

P7370)
此次火灾规模大，受灾人数众多，直到七月，还有 5000 余名灾民在寺观庙宇中暂居，针对临安府报送

的这一情况，宁宗下令按口发放赈灾钱粮，“大人每人更支钱五百、米五升，小儿支钱二百、米二升半”。

同时要求临安府“委官审实给散，不许减克作弊，具实支散过数目申尚书省”。
［3］(食货五八之二三至二四，P7370)做

到加强

监管、赈济到人。在嘉定十三年颁下的赈济临安府火灾诏令中，也专门提到了官府减扣赈灾物资，骚扰受

灾百姓的问题。当时朝廷调拨会子和粮米，赈济“被火全烧、全拆并半烧、半拆及践踏人户”，并敦促临安

府“选差清强官巡门俵散，不得纵容吏卒等人稍有减克骚扰”。
［3］(食货五八之三二至三三，P7374-7375)

可见在火灾赈济中，

官吏趁机渔利、克扣赈灾钱粮的现象时有发生，朝廷才不得不反复降诏加以约束。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

九月，临安府大火，延烧三省、枢密院等国家中枢权力机构，民众受灾严重，理宗皇帝数次颁布赈灾诏令，

一面责令三省“出封桩库钱、丰储仓米赈恤被火之家”，一面紧急调拨“内藏库缗钱二十万，赈恤贫乏之民”。

同时下令减免临安府城内外所有商户一个月的税钱。
［25］(卷三二，理宗绍定四年九月丙戌，P2668)

至嘉熙元年（1237）五月，行

都再发大火，军营民舍焚烧至广，理宗除“避正殿，减常善”以示责己外，还紧急诏令核查“焚室之数上

于朝”，调“内库缗钱二十万，给被灾之家”，蠲免“临安府城内外征一月”。
［25］(卷三三，理宗嘉熙元年五月壬申，P2725-2726

)值

得注意的是，理宗朝两次赈济火灾诏令都专门提到减免临安城内外商户的税钱，这从侧面反映了南宋后期

临安城商业经济的发展程度及朝廷对商业的重视。

其他中心城市如越州等地火灾后，朝廷也会及时发布赈灾诏令，调拨物资赈济灾民。如高宗绍兴元年

十月，越州失火，城中居民损失惨重。朝廷对灾情复查、赈灾依据、赈济标准等做了明确规定。其诏令称

“越州城内遗火，延烧民舍屋不少，致贫民无处居止。仰三省行下本州，分委官躬亲仔细抄札。应实曾被

火延烧下户，每十人作一保，结罪保明单甲、姓名申尚书省，以凭支钱赈给”，并要求户部为“每户支钱二

贯文”。
［3］(食货五九之二二～二三，P7389-7390)

以保障受灾民众的基本生活。绍兴十三年八月，太平州居民遗火，高宗诏令

总领所“于本州诸色米内取拨一千硕，检视被火之家，计口俵散”
［3］(食货五九之三一，P7394)

。京城之外的地区突发火

灾后由于来不及奏报，地方官会先调拨钱米赈灾，事后再向朝廷上报。宋孝宗淳熙十二年（1185）十月，

鄂州城内因居民遗火而引发火灾，大火“延烧万家，焚溺者千余人”。面对“居民暴露，将有转壑之忧”，

知州赵善俊当机立断，在未向朝廷请示的情况下，擅自调拨国库粮米“一万一千七百余石”赈济灾民。
［3］(食

货五八之一八，P7366)
这种情况虽然不合规制，但最终得到朝廷准许，从侧面反映了宋代统治者重视民生，积极应对

突发灾情的治国理念。

（三）减免竹木等税钱，积极推动灾后重建

大火过后，城区一片狼藉，民众居无定所，城市社会处于失序状态。为减少被火民众损失，各级官员

向朝廷提出减免房租杂税，建议免收竹木等建材税钱，尽快恢复城市生活秩序。如前文提到的曹彦约在临

安大火后给丞相的札子中提出了多条善后建议，其中就包括建议免除竹木砖石等税钱。其在《上丞相论都

城火灾札子》中称：自箭桥门之西以至张循王府之东，自玉牒所之北以至北关之南，数路俱发，不可扑灭，

老幼践死，不可胜计……宜令两浙路甑釜竹木砖石钉灰之类，并免收税，其河渡关津，不许收流移人钱物。

出官钱百万缗，于三十里内，分置抵当库数十所，应有衣服什物之类，即与抵当，免收息钱，宽立赎限，



使之贸易钱米，可以自给……凡都城白地官钱与民间屋基租税，三年之内皆合除免……其有官司盖造，赁

与铺户；富家盖造，赁与贫民，必须宽假月日，且令居止稍定之后，量立价值。三年之内，旋次增益；三

年之后，自可复旧。
［24］(卷一二《上丞相论都城火灾札子》，P156-157)

从《札子》所描述的情况可以看出，此次临安火灾范围非常大，造成的损失也十分严重。面对火灾后

流民四起、狼狈奔命的情形，曹彦约提出如下应急善后建议：一是为了尽快恢复民众的正常生活及修复焚

毁的官私房舍，建议朝廷减免运往临安的生活器具和建筑材料的税钱。二是建议官府出资在临安城周边设

置抵当库，方便难民用随身携带的衣物换取生活必需的钱粮。正常情况下，这类向官府抵押借贷的行为是

要收取利息的，曹彦约认为，大灾之后，以赈济安民为要务，因此建议“免收息钱”。三是针对火灾后大量

无家可归的民众，曹彦约建议一方面免除城内官属空地和民间宅基地税钱，鼓励民众重建家园；另一方面

无论是官方修建的商铺，还是富民建造出租的房舍，一律暂时免收房租，等一切安定后，再就低议定租值，

且以三年为限，三年内房租逐年递增，三年后恢复原价。曹彦约作为一名官僚士大夫，火灾后站在灾民的

立场上提出诸多安民济民的建议，实属难能可贵。他的建议既及时有效又切实可行，通过设置抵当库，帮

助灾民渡过难关，及时安定民心，避免大灾之后的社会动荡。同时又能从长计议，通过免除建材税、地基

税等，帮助灾民重建房舍，充分利用官府与富裕阶层的资源，减免商用民住房租钱，迅速恢复城市经济秩

序与民众日常生活。这些灾后应急建议，不仅在当时是非常及时有效的，即便在今天，面对城市突发灾情，

诸如火灾、水灾等，也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曹彦约的建议并非只停留在纸面上，在宋代城市火灾善后措施中，除了直接发放赈灾物资外，减免竹

木等建筑材料税钱，也是政府常用的善后应急、推动灾后重建的重要措施。城市火灾后最紧缺的当是修复

重建房屋所必需的建筑材料，大火后，官方为鼓励商人贩运建筑材料，免去竹木等商税，在城市火灾频发

的南宋高宗和宁宗时期，朝廷频频颁布减免竹木税的诏令。如高宗绍兴二年临安大火后，诏令临安府“四

向买贩木植、芦箔、竹筏，并不得抽分收税”
［3］(食货五九之二三，P7390)

。绍兴二十九年四月，镇江府遗火，诏令赈济

“被火之家”，同时免去“商贩竹木”税钱。
［26］(卷一八一，高宗绍兴二十九年四月己亥，P3484)

宁宗嘉泰四年三月四日夜，临安居

民遗火引发大规模火灾，延烧民居无数，朝廷紧急诏令“官、民户兴贩及收买竹木等，与免收税两月”。之

后由于建筑材料缺口巨大，为进一步鼓励长途贩运，于当月十日再次颁布减免竹木税诏，称“客人愿往出

产州军兴贩竹木等物赴临安府出卖，仰于两浙运司陈状，给据前去，沿路州军税钱与免三分之一。至临安

府城下者，全免”
［3］(食货一八之二三，P6385

)。不仅免除运至临安的商税，沿途税钱也予以减免。嘉定十三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临安大火，朝廷于次日颁布免税诏令。其曰：“官、民户兴贩及收买竹木、砖瓦、芦箔等，令两

浙转运司行下临安府并出产及经由州军，与免抽解、收税两月。仍札下临安府严立罪赏，晓示行铺户，并

不得高抬价值出卖。如违，仰本府密切觉察，将犯人重作断治。”
［3］(食货一八之二九，P6388)

与嘉泰四年诏令相比，嘉

定十三年的诏令不仅扩大了减免税钱的范围，而且对于乘机哄抬建材价格的行为严加约束。宁宗朝除了都

城临安火灾后减免竹木税外，其他地区也在灾后通过免税吸引客商贩运建筑材料。如嘉定三年七月，福州

大火，州府除就近安置灾民外，下令“所有架造木植之类，照例免行收税”
［3］(瑞异二之四三，P2646)

。同年八月，处

州火灾延烧居民 156 家，知州赵伯麟在赈灾之余，命“属县出产木植去处招诱客贩，并与权免抽解税钱”
［3］

(瑞异二之四三，P2646)
。十二月，吉州发大火，“烧居民屋宇三百六家，及拆除一百六十七家”。为尽快恢复重建，州

官特令“放免竹木税，劝谕日下盖造”。
［3］(瑞异二之四四，P2647)

嘉定十七年三月，黄州城居民遗火，延烧大片民居，

知州左謩令辖区各处“蠲免竹木抽分，招邀客贩，务在疾速起盖，早得安居”
［3］(瑞异二之四五，P2648)

。从上述诸条

史料反映的情况可以看出，减免竹木等建材税钱，是南宋时期火灾后城市基础设施重建、解决民众安居问

题的重要举措。

由上可知，临安等中心城市在火灾发生后，按照循序渐进、先急后缓的原则，首先解决灾民的安居问

题，避免“生民露处”，引发骚乱；其次及时发放赈灾钱粮，满足灾民的生活所需；最后通过行政手段减免

竹木等建材税钱，积极推动灾后重建。这些措施的有序实施，不仅有助灾民渡过难关，而且能够有效推动



灾后城市重建，并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城市管理秩序。

四、余论

面对灾难，与现代城市相比，治理水平低下的古代城市的应急管理难度更大。因为火灾带来的不仅是

城市中有形资产的损失和对市民生命财产的威胁，还有大规模的人口流移和不断攀升的犯罪率。火灾将原

本安居乐业的市民变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民，而大批流民的出现对城市秩序形成强烈冲击，形形色色的趁火

打劫甚至监守自盗的犯罪行为也层出不穷，这些都对城市管理构成严重威胁。一场大规模的火灾，对于城

市管理者而言，像是一次空前严峻的考验，突如其来的火灾所诱发的流民与犯罪行为撕裂了本就脆弱的城

市社会秩序。因此，火灾发生后，城市管理者将面临灾民赈济、灾后重建及城市秩序修复等多重任务。相

对于赈灾与重建，社会秩序的修复难度更大。面对这一难题，宋代城市管理者一方面采取诸如前文提到的

各种措施妥善安置流民，防止出现大规模的城市暴乱。另一方面通过诏令条法，对火灾期间及救援过程中

出现的犯罪行为严加约束惩治。趁火打劫作乱的现象在宋代城市火灾救援中普遍存在，朝廷采取各种措施

加以约束。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颁布的救火令要求各级巡检及士兵救火时“不得枉拆远火屋舍，仍钤辖

不得接便偷盗财物。如有违犯，其军巡使、厢虞候、员僚、指挥使并勘罪以闻”
［3］(兵三之一，P8657)

。从诏令可知，

在京城救火过程中，存在乱拆民房、趁火偷盗的现象，朝廷对此严查严办。宋仁宗天圣初，为激励巡检对

救火军士偷盗财物行为的监管，颁布捉捕偷取财物人员的奖酬诏令：“救火兵士、诸色水行人等于救火处偷

取财物，其巡检人员当面捉下，勘逐不虚……当议于开封府赃罚钱内量与支赐。”
［3］(兵三之四，P8659)

朝廷为此专门

颁布奖酬条例，足见当时趁火打劫的问题十分严重。南宋高宗绍兴三年十二月颁布的救火令中，对火灾时

“作过”行为的约束和惩处做了更具体的规定，其曰：今后火发去处，委官及临安府当职官监辖军民，约

度火势远近拆截，不得乘时作过。其救火之兵，并不得带刀剑军器出寨，因而邀夺物色。又乘火之际，于

相去远处寻求有力之家，用铁猫钩索于屋上钩定，商量乞觅钱物，稍不满意，即便拆拽。令临安府觉察，

犯人计赃断罪，重者取旨。
［3］(刑法二之一一〇，P8342)

临安城的建筑以易燃建材为主，一旦起火，焚烧殆尽，所以拆除

临近火源的房屋是控制火势、减少损失的重要手段。不过正如令文所述，救火兵士趁火灾之际，选择富有

人家，以拆屋相要挟，强行索取财物。甚或直接持刀剑“邀夺物色”，这与明火执仗的强盗行径没有什么区

别，因此朝廷严加约束。官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犯罪行为，尽可能修复受火灾影响而紊乱的社会秩序。

以往有关古代社会灾害治理的研究多集中在县域以下的乡村地区，城市灾害受关注的程度相对较低，这既

是由古代农业社会的性质所决定，也与城市灾变相对较少有关。为确保税额，统治阶层高度重视农业生产，

为后世留下了大量有关农村、农耕及农业灾害的文献资料，使得有关农业灾害的研究成为长盛不衰的学术

话题。相对于多灾多难的乡村地区，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小城市，得到城池、驻军的保护以及官府严密而有

序的治理，很少受到自然灾害的威胁。然而一些人为诱发的灾害对于人口密集、经济发达的城区而言，几

乎是致命的，譬如火灾，一旦爆发，顷刻间便能毁掉一座以竹木建筑为主的古代城市。因此，如何采取有

效的防火措施，防患于未然，以及采取怎样的善后应对策略，救火赈灾于已然，是生活在中心城市且时刻

受到火灾威胁的城市管理者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宋代统治者及各级地方官员慎重对待城市火灾，采取

多种措施加以防范；火灾发生后积极应对管理，及时安置赈济灾民，为其重建家园提供多方面的便利，同

时严厉打击趁火作乱的犯罪行为，积极维护城市管理秩序。这些防灾、应灾举措，不仅有助于降低火灾发

生的频次，而且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失为城市管理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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